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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太极股份”）近日收到股东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以下简称“十五所”）通知，获悉十五所

已与公司控股股东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签订了

《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委托协议”），十五所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5,138,2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63%）的表决权委托给控股股东行使。具体内

容如下： 

一、 《表决权委托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以下简称“签署日”）在北京市签

署： 

甲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11 号 

法定代表人：吕翊  

 

乙方：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11 号 

法定代表人：刘学林 

 

标的公司：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11 号 

法定代表人：肖益 



鉴于： 

1.甲方为太极股份股东。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持有太极股份 45,138,290

股的股份，占太极股份总股数的 7.63%。 

2.乙方为太极股份股东。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乙方持有太极股份 178,320,355

股的股份，占太极股份总股数的 30.14%。 

3.根据甲、乙双方于 2019 年 11 月签订的《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书》，甲方

所持有太极股份的 23,815,468 股对应的股东表决权委托给乙方。 

4.甲、乙双方在作为太极股份股东期间，拟对太极股份任何重要事项的决策

采取相同意思表示，就太极股份相关事宜保持一致行动。 

据此，甲、乙双方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经自愿、平等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

下： 

（一）委托事项 

甲方同意将所持太极股份所有股份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乙方行使，乙方

同意接受委托。  

乙方在受托期限内，有权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太极股份的公司章程规

定行使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股东表决权相关的权利： 

1.召集、召开和出席太极股份股东大会会议。 

2.在太极股份相关会议中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包括提出提案并表决、

提出董事/监事候选人并投票选举或做出其他意思表示。  

3.其他针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或太极股份的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股东大会讨

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股东表决权。 

4.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甲方对其持有的太极股份的股份所享有的收益权、

处分权（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质押等）。 

5.本协议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可解除本协议。除此之外，未经双方协商一致，

任何一方均不得单方解除本协议，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委托权利的行使 

1.表决权委托是指甲方就其股权委托乙方就太极股份股东大会决议事项代

为行使该等股权的表决权。  



2.甲方将就太极股份所有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乙方保持相同意见, 该情形下，

甲方不再就具体表决事项分别出具委托书。但如根据监管部门或上市公司的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需要甲方就具体事项出具委托书的，甲方在收到乙方的通知后配合

出具给乙方。 

3.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委托乙方在公司相关会议中代为行

使表决权,包括提出提案并表决、提出董事/监事候选人并投票选举或做出其他意

思表示。  

4.甲方将就乙方行使委托的权利提供充分的协助，包括在必要时及时签署相

关法律文档。  

（三）委托人的参会权 

在乙方参加太极股份相关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情况下，甲方可以自行参加太

极股份的相关会议但不另行行使表决权。 

（四）生效和其他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

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违约责任 

如果甲方未遵守本协议的约定从而导致其在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或其他场合

提出议案、投票结果与乙方意见不一致的，视为其违约，且相应表决结果应当视

同与乙方一致。乙方有权进一步要求甲方因为其违约行为给乙方造成的损失作出

赔偿。如果甲方未遵守本协议的约定在太极股份股东会或其他重大决策会议提出

议案或作出表决，视为其违约，该提议或表决自始无效。 

（六）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如果协商

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将该等争议提交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的

方式解决。 

（七）其他 

1.除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调整或解除委托关系情况外，本委托协议长期有效。 



2.若后续甲方因其他原因导致所持太极股份股份变化，不影响本委托协议的

效力，甲方依然在保留收益权、处分权的前提下，将变化后甲方所持太极股份全

部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乙方。 

二、备查文件 

《表决权委托协议》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0 日    

 


